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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司法改革有感

▓導師 林彥均

司法官年輕，到底是不是個問題？

世界上哪個制度，可以找（教）出最好的司法官？

這兩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答案？

2016 年夏天，因緣際會之下，從台北地檢署調辦事到司法官學院擔任導師一職，

參與司法改革事務，最主要負責的議題，莫過於司法官學院負責之「司法官養成

教育制度之改革」。25 歲就第一次坐上法檯的我，必須誠實地說，在參與司法改革

之前，司法官的年齡，在我看來並不是個問題。「圈內隨便都能找出許多年輕就考

上，既稱職又堪為榜樣的例子」、「年輕法官、檢察官都碼認真又敬業，卷看得熟

證據查得細」、⋯，同事、同學們湊在一起聊到司法官的奶嘴問題，同樣體系出身

的我們，看法似乎都很一致。

2017 年上半年開始，歷經了大大小小有關司改的各種會議，會場上來自社會各方

人士代表，有了個「難得」可以對「司法」表示意見的機會，而台下的法官、檢察

官，也「被迫」，就算不喜歡，也只得聽聽「圈外人」對我們的建議。當檢察官至

今差不多也 10 年了，開庭、蒞庭、指揮、辦案，好像都是大家聽我講，好像沒有

哪個環節，會這麼赤裸、這麼血淋淋，聽到民眾對於檢察官的批評，對於司法的不

滿。剛開始的我，覺得他們的指控不公，他們對專業、程序不懂，而這樣的反應，

也同樣地在司改期間充斥在整個體系內 -「做到流汗，嫌到流涎」，不如歸去之聲

在體系內蔓延。然而，慢慢地我開始了解、理解，各界對於司法的批評，其實其來

有自，而非無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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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檢察官不會是全臺灣最辛苦的工作

但卻會是個權力在握之工作

擔任法官、檢察官工作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工作量極為沉重的工作，收案量持續

攀升，判決書越寫越長、要交代、要調查、要踐行的程序事項只會隨著對人權保

障之要求，越來越多，司改會議上，我們很希望傳達這樣的意念給委員們 - 我們很

想做，我們很願意改，但若是客觀的條件無法改善，很多東西無法達成；然而，

委員們更想告訴我們 - 你們權力很大，你們的一個決定會影響一個人一輩子，一粒

老鼠屎，會打壞全民對於司法的信賴。一個流浪法庭數十年的故事、一個羈押多

年最後無罪定讞的例子，我們都知道，這可能只是一個極少數的特例，歷來承審

者未必確有疏失，也許只是證據認定、法律適用之見解不同，但是外界能夠接受

司法用這個為藉口嗎？

我記得過去我總會在開庭時，盡量解釋法律給當事人聽（老師都有教，要盡到對

當事人的釋明義務），當事人各項請求，若無法順其所意，我會盡量解釋法律上各

項規定，希望當事人能理解（體諒？）我的每個決定。參與司改後，我發現我們

權力之大，有時候，教導當事人了解各項法律規定，理解司法的決定，不是最好

的方式，傾聽當事人的心聲在可以做到的範圍內去調整自己的決定，也許才是更

重要的，因為法官、檢察官的每個決定幾乎就是終局裁示，沒有人會跟你說 :「法

官（檢座），這樣好嗎？」，一念之間，影響的是一個人的人生。

年輕不是問題

但是從法律來看看人世間所有問題，會是個問題

2017 年上半年在司改會場上感受到國人對於司法官年齡問題之高度質疑，無獨有

偶，2017 年下半年跟隨院長出國考察，在能夠接受 39 歲總統的法國，聽到 2009

年法國司法界因為一位剛派任的年輕預審法官，所為之羈押裁定事後被認定判斷

有瑕疵，法國國會因而要求法國國家司法官學院檢討教育制度及增加多元進用，

司法官年齡以及後面衍生的進用養成制度，世界各國似乎都有不同的問題，也嘗

試尋覓更好更完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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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嘗試用自己就醫的經歷來理解外界對於司法官年齡的期望。我們看

診，誰不先去打聽名醫，對於長相清秀稚嫩的菜鳥醫師，心裡總是抱著幾絲懷疑，

看醫生還能自己掛號選擇，分案嘛？當事人沒得選擇，分到一個菜鳥法官、檢察

官手裡，心理難免更是不平。但是，司法官跟醫生真的相同嗎？病人就醫，只求

專業，要的只是絕頂醫術，醫生運用醫學專業做出最專業最正確的判斷，就可堪

為一位好醫生。然而，當年輕司法官只從法學角度出發，運用法學院所學到最專

業的法律知識做出判斷，就是一位好法官、好檢察官嗎？會不會這反倒是年輕司

法官最難避免的罩門？

回想 25 歲我穿上法袍那時，一位年輕媽媽因被告身分到庭，帶著一個學齡前的

孩子，當她牽著孩子走進我的偵查庭時，我當下不太高興：為何帶孩子來開庭？

（腦中不斷回想刑事訴訟法，指導老師所教，法律規定偵查庭可在場之人），當下

我要求她把孩子暫留在庭外由年輕女法警幫忙看顧，門關上後，我便開始進行訊

問程序。訊問期間，門外不斷傳來孩子的哭聲，夾雜著女法警的安撫聲音，孩子

哭聲越來越大，我持續以穩定、冷靜地態度，進行我的庭訊，而我的被告，一面

想要冷靜從容回答，卻又忍不住頻頻往門的方向張望，她躁動不安，感覺只想草

草結束，出去安撫因陌生環境已經嚇壞的孩子。當時的我沒感覺到自己的決定有

錯，但今天的我若有再一次機會， 必定會有不同的決定。

經歷 10 年生活及工作洗禮後的今天，面對司法官年齡問題時，我常檢視自己當奶

嘴檢察官時，有沒有對不起哪個案件，做錯什麼決定，我想法律上的判斷，可能

沒有造成很大的錯誤，畢竟經過與學長姐、主任的討論，經過再議及法院審級救

濟的保障，法律的錯誤有許多機會能夠糾正。然而，在案件的各項細節處理，在

與當事人的接觸態度，隨著社會經驗的累積，我的方式都一直修正調整。

法律是死的，法官、檢察官是活的，人民心目中希望的好司法官，不是把法律當

成金科鐵律，而是能傾聽、理解當事人的聲音，做出合法且合情合理之判斷。「年

輕」對司法官來說，永遠會是個原罪，但是如何用態度扭轉刻板印象，將會是每

個年輕司法官，不停努力的課題。

在 10 年後不那麼菜的今天，與學員們共勉之


